
申請借用場地及器材物資須知 
 

1. 申請資格 

 

1.1 合資格申請團體/ 機構包括以下團體 

(a) 香港儲蓄互助社或其社員； 

(b) 政府部門； 

(c) 資助福利機構、註冊學校或教育機構、慈善團體、業主立案法團； 

(d) 公營機構； 

 

1.2 只持商業登記證的機構、註冊團體或以私人名義的申請，將按照其活動內容另行商議。 

 

1.3 所舉辦之活動亦必須符合及遵守本會的使用守則。另外，活動不得與本港法律有所抵觸或

擾亂公眾安寧，亦不能包括任何商業推廣或牟利目的。 

 

1.4 非協會會員倘屬慈善機構、學校或非牟利團體，本會將考慮減收費用。 

 

2. 借用手續 

 

2.1 可供借用的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時至晚上10時，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借用團體 / 機構如欲於公眾假期或本會假期借用，本會將會額外收取場地行政費(不包括器

材)的10%作為行政費用。 

 

2.2 場地借用以每小時計算，時間最少為2小時。借用時間已包括場地佈置及清理收拾場地。借

用團體 / 機構必須準時歸還場地 / 器材物資，如超時使用，則須按時收費 (超時15分鐘，作1 小

時計算，並須於借用場當日即時繳付)。使用場地，可於預訂時間30分鐘前取場。 

 

2.3 申請人須於借用日期7個工作天或以前填妥「場地借用申請表」，並必須附有借用團體/ 機

構負責人的簽署及印鑑方為有效。如本會收到申請表的日期距離申請借用日期不足7個工作

天，本會將會收取借用場地行政費(不包括器材)的10%作為額外的行政費用。除特殊情況 

外，本會將不接受在借用日期前少於5個工作天的申請。請留意，本會恕不接受以電話借用

場地，本會將會於收到申請表後方開始處理有關申請。 

 

2.4 申請人如以團體/ 機構名義借用，需連同商業登記證或社團註冊証明書副本一併交回本

會。如以非牟利或慈善機構名義借用，須於遞交申請表時連同香港稅務局根據《稅務條

例》第88條因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發出之豁免繳稅批准書一併交回本會。 

 

2.5 借用團體 / 機構須為於本會所辦之活動需購買公眾責任保險，並請提交有關文件副本予本會

存檔。倘因借用團體 / 機構、其僱員、其所許可人士或其活動參加者有任何失責或違約行為

(不論是否蓄意)而造成任何法律行動或責任，使第三者向本會採取法律行動、提出要求、

索償，使本會牽涉入訴訟，須繳付訴訟費或其他開支或須承擔任何責任，則借用團體/ 機構

須補償本會所蒙受之一切損失及保障本會全免受該等損失。 



2.6 申請表的遞交方法如下： 

(a) 以傳真（傳真號碼：2323 6020）方式遞交。 

(b) 親身於本會開放時間內交至交或寄回九龍彩虹邨金華樓地下1-2號室接待處。 

(c) 以電郵方式遞交(請先自行掃瞄)。 

(d) 以郵寄方式遞交。 

 

2.7 本會會於收到表格後的3個工作天內透過電話聯絡申請人，並以書面或電郵回覆有關場地/ 

器材物資借用之申請結果。如未於指定時間內收到回覆通知結果或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本

會。 

 

3. 繳費事宜及方法 

 

3.1 借用團體 / 機構請依照「場地借用申請回覆」上的資料付款。訂金為借用場地行政費的

30%；如借用日期與申請獲批准日期距離不足7天，借用團體 / 機構需於接獲批准借用申請

結果後3天內繳付全費。所有借用團體 / 機構必須於借用當日繳付餘款。如於公眾假期或本

會假期借用則需於借用日前繳付餘款。如借用團體 / 機構未能於指定日期內繳付費用，而

無通知或合理解釋，本會會視同放棄申請借用論，並保留該團體 / 機構日後借用之權利。 

 

3.2 倘若借用團體 / 機構超時使用場地或臨時增加借用器材，本會將另發發票予借用團體/ 機

構，借用團體 / 機構必須於發票發出14天內繳付該費用。 

 

3.3 繳費方法如下： 

(a) 可以劃線支票繳費 (恕不接受期票)，支票抬頭請填寫「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或 

「Credit Union League of Hong Kong」，然後郵寄或親身交回本會，支票背面請寫上

機構名稱及借用日期。 

(b) 可將費用直接以網上銀行或櫃員機存到於匯豐銀行之戶口(A/C：098-537186-838 ) ， 

並將入數紙正本郵寄或親身交回本會，入數紙背面請寫上機構名稱及借用日期。 

(c) 親臨本會以現金支付費用(請勿郵寄現金)。 
 

4. 查詢 

有意借用的團體/ 機構可以電話（電話號碼：23880177）或透過電郵(culhk@culhk.org) 查詢

借用場地資料。 

 

5. 備註 

 

5.1 本會保留修改此申請借用場地及器材物資須知任何內容的權利，無須另行通知。 

 

5.2 本會有權就任何申請作出最後借用權利之決定。 


